
109.12.29 立法院三讀通過條文 

 

民法第二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二百零五條 

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109.12.30 立法院三讀通過條文 

 

民法債編施行法第十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十條之一   

    修正之民法第二百零五條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約定，而於修

正施行後發生之利息債務，亦適用之。 

 

 

第三十六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債編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

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本施行

法修正條文，自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施行。但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六百八十七條及第七百零

八條，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民法第二百零五條，自公布

後六個月施行。



109.12.30 立法院三讀通過條文 

 

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

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

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二、慰撫金。 

    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

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

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

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

此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

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109.12.30 立法院三讀通過條文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一百二十八條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利

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重

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在此限： 

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

係人之變更者。 

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 

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三個月內為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

悉在後者，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五年者，不得

申請。 

第一項之新證據，指處分作成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處分作

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證據。 


